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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纲变化

从大纲正文来看，2023年涉税服务相关法律整体调整
不大。章节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只是调整了部分内容结
构和表述，多数变动是降低了能力等级，但也有个别新
增内容需要适当关注。

【 整体变动】

注意了！



考纲变化

【具体变动】

(一)第一编行政法律制度

本篇只有第六章没有相关变动外，剩余五章内容都有较多调整，
主要是能力等级的调整。



考纲变化

2023年从大纲来看，本篇进行了如下调整：

【新增部分】

第三章第五节税务行政处罚新增“(六)熟悉税务稽查案件
办理程序”。

【调整部分】

第一篇中多数调整是从"掌握”或“熟悉”调整为“熟悉"
或“了解”,但只有一处是能力等级从低到高，第三章第五
节中“税务行政处罚的种类”由“熟悉”调整为“掌握”。



考纲变化
(二)第二编民商法律制度

本篇属于本科目的重点篇，主要是调整个别节下的表述、结构和能

力等级，删除、新增 相关内容。

从调整来看，2023年大纲有从多个内容合并为一个内容，不影响

本质；也有细化表述的，但这些细化内容在2022年教材中就已经囊

括，所以"不足为惧"。

能力等级上同第一篇的变动一样，主要是从高到低。

本篇变动的重点是新增和删除的内容，虽然数量不多，但是预计教

材会有一定影响。



考纲变化

2023年从大纲来看，本篇重点调整如下：

【新增部分】

(1)第九章第三节侵权责任法下第五点，新增“掌握特别减免责事由”。

    (2)第十一章第二节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变更与终止，新增“掌握个
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理”。

(3)第十五章第二节电子商务主体新增“掌握电子商务经营者市场
准入规范”。

(4)第十六章新增"社会保险监督和违反社会保险法征收缴纳的法律
责任"一节。



考纲变化

【删除部分】

 (1)第九章第二节删除了“熟悉合同的意义”。

     (2)第十三章第一节删除了“了解公司与公司法”。



考纲变化

【调整部分】
(1)第十章第一节婚姻家庭法，2023 年大纲细化结构，将“
婚姻制度”细化为“结婚制度"和“离婚制度”,将“家庭关
系"中的“收养制度"单独列示，并要求“熟悉”。

(2)第十六章第二节社会保险的类型，2022 年大纲对五个
险种的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列示，并且各险种下具体内容
都有单独的能力等级要求，但是2023年大纲进行简化，只
单列五个险种的能力等级要求。



考纲变化

(三)第三编刑事法律制度
本篇没有实质变动，能力等级没有变动。



考纲变化

             2023年大纲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章节

               2022年大纲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章节

一、行政法基本理论 一、行政法基本理论

二、行政许可法 二、行政许可法律制度

三、行政处罚法 三、行政处罚法律制度

四、行政强制法 四、行政强制法律制度

五、行政复议法 五、行政复议法律制度

六、行政诉讼法 六、行政诉讼法律制度

2023年大纲章节与2022年大纲章节对比



考纲变化

             2023年大纲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章节

             2022年大纲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章节

七、民法总论 七、民法总论

八、物权法 八、物权法
九、债法 九、债法

十、婚姻家庭和继承法 十、婚姻家庭与继承法

十一、个人独资企业法 十一、个人独资企业法

十二、合伙企业法 十二、合伙企业法

十三、公司法 十三、公司法

十四、破产法 十四、破产法



考纲变化

            2023年大纲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章节

              2022年大纲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章节

十五、电子商务法 十五、电子商务法

十六、社会保险法 十六、社会保险法

十七、民事诉讼法 十七、民事诉讼法

十八、刑法 十八、刑法

十九、刑事诉讼法 十九、刑事诉讼法



考纲变化

    【预计教材变动】
     预计教材在整体的章上面没有明显变动，但是个别章下

会有新增节或者节与节之间内容 的合并或者分化，重点要关注
新增节的内容，根据以往的考试规律来看，对于新增的内容， 
在考试中出现的概率也较大。

而对于大纲中标注删除的内容，例如“合同的意义” "公司
与 公司法"的内容，本身考试频率也低，所以预计这部分内容，
即使教材进行删除，但对备考来说没有较大的影响。

针对大纲中，多数能力等级的调整，预计在教材中不会有本
质上的变动，只不过对于后续学习中要及时调整备考思路。



备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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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规划

每年发布的大纲是指导我们学习的重要工具，了解大纲是我
们平时学习的最基本要求， 我们要对各个知识点的能力要求等
级进行了解。掌握考试大纲中对知识点的最高要求，不仅要理
解其基本内容，还要学会运用到具体案例当中。

另外，大纲发布之后，还没有进入复习状态的各位考生要根
据新旧大纲来梳理知识点的 变化，将删减和新增知识点都整理
出来，开始进入全面的复习状态。

已经进入复习状态的考 生主要结合新大纲，主攻重点难点，
在基础复习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复习效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 考试政策
（1 ）报名及考试时间

报名时间 2023 年 5月8日10:00 ～ 7月10日17:00 

考试时间 2023年11月18日 ～    11月19日

2023年税务师考试的报名时间及考试时间已经公布了

备考规划



（2 ）考试时间（目前官方已经发布）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2.5h）   考试科目

   2023年 
11月 18日
 
 

9 ： 00— 11：  30 《税法（一）》

13 ： 00— 15：  30 《税法（二）》

16 ： 30— 19：  00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  

  2023 年 

11月 19日
 

9 ： 00— 11：  30 《财务与会计》

14 ： 00— 16：  30 《涉税服务实务》

【提示】具体考试科目的时间安排和往年一致

备考规划



（3 ）打印准考证时间

一般情况下需考前一周登录“网报系统”打印准考证。
【特别提示】：考试中 不认可电子准考证、电子身份证 。

备考规划



（4 ）考试方式

考试采用闭卷计算机考试方式，即在计算机终端获取试题、
作答并提交答题结果。

机考闭卷

备考规划



（5 ）考试成绩认定

【 提示 】 考试结束后约 30 个工作日，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发布
考试成绩查询公告，考生登录 “网报系统”可查询考试成绩，打印
成绩单。

各科合格标准均为84分。考
生须在连续5个考试年度内通
过全部应试科目的考试。

税法(二)

涉税服务实务

财务与会计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

税法(一)

备考规划



2. 考试题型题量、命题规律分析
（1 ）考试题型题量分析（参考 2021年）

题型            题量               答题要求
单选 1.5 分 /小题× 40 小题 =60分 四个备选项，  选择 1个 最符合题意的

多选 2 分 /小题× 20 小题  =40分 五个备选项，  选择 2～ 4 个。错选不得分

，  少选所选的每项得 0.5分

 

综合
分析

 
 
2 分 /小题× 20 小题  （ 5× 4）  
=40分

大案例配小题：共有 5个大题组成，每
个 大题都给出一个案例，让考生进行分
析， 其中每个大题 4小题，每个小题有 
5个备选项，  选择 1～ 4个 。错选不得
分，  少选所选的每项得 0.5分

比如：某题正确答案为“ABE”，“必过”同学选择的是“AB”。

则“必过”同学可以得到 2 X 0.5 =1（分）。

备考规划



（ 2）  命题规律分析

单选题、多选题                                                          

①考点覆盖面广，几乎每章都会涉及，故基础阶段学习时，每章均
需全面掌握。            

 ②单选考查的点较为简单，多为概念性、理论性考题。

    多选考查的点较难，多为复合型题目。

 ③历年考题的知识点重复度较高，故历年真题要做 3 遍以上。                            

 ④教材新增考点每年必考，而且分值较高，应学习时应重点关注。

备考规划



综合分析题

题目考查的章节较为集中，  5 道综合分析题中，每年基本会考查

1道行政法题目（难度适中）

2道民法题目（较难）

1道商法题目（简单）

1道刑法题目（简单）

备考规划



综合分析题特点：

整体较难，理论性强，做题时候应理顺关系，找准考点。                             

部分题目会涉及超纲知识点，做题时应灵活处理，必要时可
结合实际情况应对。             

从最近今年考题看，部分题目会以实际案例作为原型。故在
学习时候可适当关注下热点新闻。

备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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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真题分享】

【单选题】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下列关于有限合伙

人权利和义务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有限合伙人不得以知识产权出资

    B.有限合伙人不享有对普通合伙人入伙和退伙的表决权

    C.有限合伙人在对外交往中可以代表合伙企业

    D.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伏事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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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D

【解析】上述题目，在看到题目和选项的时候，不自信的学

员容易敲退觉鼓，但是只需大体浏览各个选项之后，就可以

看到选项 D 的内容其实就是正确答案。有限合伙人的显著

特点之一就是不参与合伙事务的管理，那此时就可以不需要

收到其他选项的干扰，快速、准确的选到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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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下列不动产物权变动

中，须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是( )，

A.丙在其建设用地上为他人设立跳望地役权

B.丁继承一套商品房

C.乙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本村村民

D.甲以正在建造的一栋厂房为他人设定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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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D

【解析】选项中涉及到物权有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尤其选项中还涉及到比较“冷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无

需逐个选项细细分析，浏览到选项D 的时候，涉及到不动产抵

押的设立。而不动产抵押设立的知识点属于基础知识点，须登

记才设立，立刻就能选出来正确答案，无需再苦苦从脑子犄角

旮旯里搜索不确定的知识内容。



【单选题】小偷周某到某小区偷东西被物业日常巡逻的安保人员王某
发现后，周某慌忙逃跑至小区旁边的小河边，周某看无路可逃又看到
王某马上追来，慌忙之下便跳进河里，但周某不会游泳，王某追上后
将周某救上来并采取抢救措施，但最终没将周某抢救回来，关于本案
周某的死亡说法正确的是 (  )。
A周某的行为属于自甘冒险，应当自已承担责任
B.王某的行为属于执行职务行为，物业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C.物业工作人员的追赶行为与周某的死亡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不需要
承担侵权责任
D.物业公司应当承担补充责任

课程体验



【答案】 C

【解析】本题是通过案例形式考盘学员对知识点学以致用的能

力。值得注意的是本愿还是实际生活中报道过的案例。本题要

求考生掌握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和侵权责任中的免责事由，并

且根据基础性的摄念运用到具体案例中判断两个主体的行为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否是免责事由，进而判断是否要承担相关

的责任。

课程体验



【例题·单选题】下列有关给付义务类型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

A.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交付标的物使用说明书的义务是附随义务
B.宾馆对旅客财产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从给付义务
C.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恢复原状义务是次给付义务
D.租赁合同订立后出租人交付租赁物的义务是后合同义务

课程体验



【答案】C
【解析】
（1）选项A：属于从给付义务；
（2）选项B：属于附随义务；
（3）选项D：属于主给付义务。

课程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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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我们的相遇就是缘分的开始，

所谓强者，拼的不是力气，而是心态和技巧。

踏踏实实努力，简便轻松应对。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道！

将颤抖关在门外，让信心装满胸怀，梁老师一定会帮助大家轻松备

考，成功归来！



谢
谢
同
学
们，
加
油！



这个考季，我们与你并肩作战！


